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2 年度上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表 

申復單位：興國管理學院通識教育中心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一、理念、目

標與特色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宜利用各種機會請導師或授課

教師加強對學生宣導通識課程

與其核心能力培養的相關性與

重要性。(p.2 建議事項 2) 

  感謝委員指導，實地訪評過後我們

已經有所改善，謹提供以下說明供委

員參考：針對此項目，我們除了強化

宣達通識教育理念與核心能力培養

的相關性之強度外，我們亦於 102 學

年度新課程架構裡增設了「大學入門

講座」此門不計學分的必修潛在課

程。此課程的增設可增加我們與學生

正式互動與宣傳通識教育理念的管

道，期能藉此達到更佳的通識教育理

念宣達效果。 

附件 1：【興國管理學院 102 學年度

大學日間部課程規劃結構表】 

二、課程規劃

與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規定全校所有學生均必修通識

核心課程中資訊能力類、經濟

學概論及管理學概論等課程，

對部分學系恐有專業基礎課程

學分與通識課程學分混淆之問

題(p.3 待改善事項 1)。 

  感謝委員指導，本校已於五月初通

識教育實地訪評後，針對委員口頭上

的建議，立即檢討尋求改善，並擴大

召開課程委員會大幅修改通識教育

課程內涵。最新課程結構已於 5 月

13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將於 102
學年度開始施行。誠如委員之疑慮與

建議，在保留語言、資訊、基本素養

附件 1：【興國管理學院 102 學年度

大學日間部課程規劃結構表】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等三大核心能力的架構下，此次課程

架構之修訂特別將有與學系基礎專

業類課程混淆之疑慮者一律刪除，包

含經濟學概論、管理學概論以及計算

機概論等課程。並改以較為軟性的及

更符合本校未來發展方向之課程取

代之，例如個人財務管理、實用美姿

美儀、美麗產業經濟學概論課等程。

(新課程架構詳見本中心網頁及附件

1)以上說明謹供委員參考。 
二、課程規劃

與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通識課程 44 學分中，博雅課程

僅佔 8 學分，選修課程過少，

恐影響學生選課權益且不利學

生多元知識的培養。(p.3 待改

善事項 2) 

  因應五月初通識教育實地訪評，針

對委員口頭所提出的疑慮與建議，本

校立即檢討改善，大幅修正通識教育

的課程內容。在保留語言、資訊與基

本素養三大核心能力，以及不影響到

各系的學分數的前提下，我們在 44
學分的通識教育課程內做了若干調

整，其中我們刪除 3 學分的課程，以

增加課程多元化的空間，藉此我們把

選修的博雅課程從原先的 8 學分提

升至 14 學分，近乎倍增。我們希望

能藉由博雅課程學分數的增加，彌補

我們選修課程多樣性較為不足的缺

憾，也希望能藉由更多元的開課，培

養學生更多元的知識能力。以上說明

謹供委員參考。 

附件 1：【興國管理學院 102 學年度

大學日間部課程規劃結構表】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四、學習資源

與環境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圖書館 99 至 101 學年度的

統計資料顯示，學生利用圖書

館資源的人次有待加強。(p.6
待改善事項 1) 

  依據實地訪評當日待釐清事項裡

所提供之數據，本校學生利用圖書館

之「人次」確實較少，但這乃是因為

本校學生人數本來就比較少。然而，

若從「平均數」來看，初步參考相關

統計數據，本校學生利用圖書館資源

的情形其實相當良好。以日間部學生

為例，呈現以下幾項資料： 
(1) 平均每人每年借書次數：99 年

度至 101 年度平均每人每年借

書次數為 5.32、3.61、6.40 次。

依據本校圖書館借閱規則，學生

借期為二週。 
(2) 平均每人每年借書冊數：99 年

度至 101 年度平均每人每年借

書冊數為 17.47、13.83、35.24
冊。 

(3) 平均每人每年入館次數：99 年

度至 101 年度平均每人每年入

館次數為 29.62、43.64、52.71。
  整體而言，本校學生利用圖書館資

源的情形相當良好。 

附件 2：【興國管理學院 99 學年度至

101 學年度學生使用圖書館人次表】 

四、學習資源

與環境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學生參與通識教育講座人數僅

占全校人數約四分之一左右，

參與度不足。(p.6 待改善事項

2) 

  通識教育講座屬潛在課程之一種

形式，然而其並非是必修也非具備強

制性的課程，因此在承辦單位努力宣

傳鼓勵下，能獲得全校四分之一學生

附件 1：【興國管理學院 102 學年度

大學日間部課程規劃結構表】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的參與，已屬不易。不過，不可諱言，

如此的參與度的確仍嫌不足，為了改

善此情形，我們於 102 學年度開始增

設「大學入門講座」這門「必修」的

零學分潛在課程，學生必須參與包含

通識教育講座等校內各項重要演講

及講座方能通過這門必修課。我們希

望能藉由此必修潛在課程之開設，提

升學生參與通識教育講座的參與

度，並達到培育其三大基本素養的目

標。以上說明謹供委員參考。 
五、組織、行

政運作與自我

改善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依「興國管理學院通識教育中

心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三條

規定，通識課程學分抵免由各

系負責審核，只有科目名稱不

同但內容相似之認定發生疑義

時，才送專責單位審核，此規

定恐限制其主導權。(p.8 待改

善事項 3) 

  本校「興國管理學院通識教育中心

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三條規定:「通

識課程學分抵免由各系負責審核；如

對科目名稱不同，但內容相似之認定

發生疑義時，再逕送本中心審核。」

  此辦法看似有限制通識教育中心

審核主導權之疑慮，然而從法條之解

釋以及實務之運作，此規定純粹是考

量行政分工所需而制定，各系並無審

查之實權，而通識教育中心亦無主導

權被限制之情形。 
  首先，在行政分工方面，通識教育

課程乃是針對全校所有學生所開設

的課程，通識教育乃是全校性的，各

系亦必須全力投入，責無旁貸。由於

全校學生人數眾多，通識教育中心實

難以一單位之力負擔起龐大的抵免

學分事務，況且學生平時與系上聯繫

附件 3：【興國管理學院通識教育中

心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較為緊密，在科目名稱及學分數相同

的情況下，逕自找系上協助抵免，也

能提供學生更便捷快速的服務。 
  其次，在學分抵免的認定上，其實

各系僅能依照本辦法第五條之規

定，負起對科目名稱及學分相同之科

目逕行認定之責，但並無針對名稱、

內容、學分數等有疑義之課程進行審

核之權。綜言之，通識教育是全校性

的事，通識教育中心與各學系處於分

工合作的狀態，而此學分抵免辦法正

是此精神的體現，通識教育中心不但

沒有主導權被限制的情形，反而藉此

讓各系也必須投入對通識教育的關

注。 
  不過為了避免爭議，我們未來會考

慮修改文字內容，將「由各系負責審

核」修改成「由各系協助辦理」。 
 


